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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终止连续重大资产重组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 2016年 9月 6日起

停牌。公司于 2016 年 9 月 22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进入重大资

产重组程序。2016 年 11 月 11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等

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相关公告于 2016 年 11 月 15 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2016 年 11 月 22 日公司收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

下发的《关于对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2313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对《问询函》进行了回复。该重大资产出售事项已经

2016年 12月 2日召开的公司 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除上述重大资产出售外，公司正在筹划涉及资产注入的其他连续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 

 

一、筹划连续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一）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背景、原因 

近年来，公司所处的化工原材料及化学制品行业受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行

业产能过剩影响，目前处于产能消化时期，下游客户需求整体平淡，短期内无法

改变行业产能过剩局面，行业、企业发展陷入停滞阶段。国内化工行业发展速度

放缓，甚至出现持续亏损的局面，行业整体盈利能力较差。受宏观经济不景气及

行业需求整体平淡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持续下降。 

公司积极落实国家“调结构、转方式”的政策，拟通过连续重大资产重组，

注入优质资产，对公司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核心

竞争力，推动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为程杭等无关联第三方。 

（三）交易方式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或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等一种或多种方式，尚未最终确定。 

（四）标的资产情况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初步定为程杭持有的体育资产，标的资产具体

范围尚未确定。 

 

二、公司在推进连续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所做的主要工作 

（一）推进连续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工作  

连续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上市公司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连续重大资产重

组工作，组织中介机构对连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开展方案论证、审计、评估、

法律及财务顾问等各项工作。  

（二）已履行的信息披露义务 

2016 年 11 月 15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连续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

性公告》（详见临 2016-106公告）； 

2016 年 11月 22 日，公司披露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详

见临 2016-109 公告），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潍坊亚星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连续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同日披露了《关于 2016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详见临 2016-110公告）； 

2016 年 11 月 2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连续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

提示性公告》（详见临 2016-116 公告）、《关于召开连续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

牌投资者说明会的通知公告》（详见临 2016-117公告）； 

2016 年 12月 1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连续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投资者说

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详见临 2016-118公告）； 

2016 年 12月 3 日，公司披露了《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

见临 2016-119公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连续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

议案》； 



2016 年 12月 6 日，公司披露了《连续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详见

临 2016-119公告）； 

2016 年 12月 13 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详见临 2016-127

公告）； 

2016 年 12月 20 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详见临 2016-130

公告）； 

2016 年 12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详见临 2016-132

公告）。 

 

三、终止连续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本次连续重组自启动以来，公司及有关各方均积极推进相关工作。但由于近

期国内证券市场环境等客观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司与交易对方多次沟通、磋

商后，就交易方案、交易进程安排等事项未达成一致意见。审慎起见，经公司与

交易对方友好协商，公司决定终止筹划连续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承诺事项 

本公司承诺：公司在披露投资者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后的 1 个月内，不再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股票复牌安排 

公司将在 2017 年 1 月 3日召开终止本次连续重大资产重组的投资者说明

会，并按规定披露该次说明会召开情况后及时申请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